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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行政复议决定履行监督规定

第一条 为加强对行政复议决定履行工作的监督，保证行政

复议决定依法、及时、全面履行，增强行政复议的权威性和公

信力，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

施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行政复议决定，是指本省行政复议机

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并依法对被申请人作出的相关行政行为进

行审查后，作出的维持、责令履行、撤销、变更或者确认违法

等决定。

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被申请人履行行政

复议决定，以及行政复议机关对被申请人履行行政复议决定情

况的监督。

第四条 行政复议机关对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履行

情况进行监督。上级行政复议机关可以对下级行政复议机关作

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履行情况进行监督。具体工作由行政复议机

构负责办理。

第五条 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复议决定，被申请人收到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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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后，应当在法定期限内依法、全面履行；没有法定期限的，

在下列期限内履行：

（一）行政复议决定对履行期限作出明确规定的，在其规

定期限内履行；

（二）行政复议决定对履行期限未作出明确规定的，涉及

发放抚恤金、社会保险金或者最低生活保障金的，自收到行政

复议决定书之日起20日内履行；涉及其他内容的，自收到行政

复议决定之日起60日内履行。

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经行政复议机关同意，行政复

议决定中止履行：

（一）发生不可抗力的；

（二）行政复议申请人或者第三人接到行政复议决定书后，

在法定期限内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；

（三）行政复议决定履行需要以其他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

据，而其他案件尚未审结的；

（四）申请行政复议的公民死亡，需要等待继承人继承权

利的；

（五）申请行政复议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，尚未确定

权利承受人的；

（六）被申请人与行政复议申请人、第三人就中止履行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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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复议决定等达成书面协议的；

（七）有新的事实和证据，足以影响行政复议决定履行的；

（八）行政复议机关认为应当中止的其他情形。

行政复议决定中止履行的期间不计入本规定第五条规定的

期限。中止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原因消除后，应当及时恢复履

行。

第七条 决定中止、恢复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，行政复议机

关应当制作《行政复议决定中止履行通知书》《行政复议决定

恢复履行通知书》，载明中止、恢复履行的理由、依据，并送

达被申请人、行政复议申请人和第三人。

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被申请人提出书面申请，经

行政复议机关同意，行政复议决定终止履行：

（一）行政复议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达成书面和解协议，行

政复议申请人提出终止履行书面申请的；

（二）申请行政复议的公民死亡，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

放弃权利的；

（三）申请行政复议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，承受其权

利的法人或者组织放弃权利的；

（四）行政复议决定被依法撤销的；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终止履行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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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决定终止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应当

制作《行政复议决定终止履行通知书》，载明终止履行的理由、

依据，并送达被申请人、行政复议申请人和第三人。

第十条 建立行政复议决定履行情况报告制度。被申请人应

当自行政复议决定履行期满或者履行完毕后15日内将履行情况

书面报告行政复议机构。

第十一条 行政复议决定履行期满，被申请人不履行或者不

全面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，行政复议申请人、第三人可以书面

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责令履行申请。

行政复议机关认为责令履行申请事项不存在或者不需要履

行的，应当自收到责令履行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告知申请人。

第十二条 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收到责令履行申请书之日

起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被申请人，要求被申请人自收到通知之

日起10个工作日内作出书面答复，并提供相关证明、依据和其

他有关材料。

第十三条 行政复议决定已经履行，或者行政复议决定未履

行但被申请人已决定履行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收到书面答

复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情况告知申请人。

行政复议决定未履行但被申请人已决定履行的，被申请人

应当自收到书面通知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履行完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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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行政复议机关经审查，认为符合中止或者终止行

政复议决定情形的，决定中止或者终止履行；认为被申请人不

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理由不成立的，依法作出《责令履行行政

复议决定通知书》送达被申请人，并告知申请人。

《责令履行行政复议决定通知书》应当载明被责令履行的

机关名称、行政复议决定送达日期、履行内容、履行期限及不

履行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内容。

第十五条 行政复议机构应当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复议

决定履行情况进行回访，听取申请人对决定履行情况的意见和

建议，督促被申请人依法、及时、全面履行行政复议决定。

第十六条 行政复议机构至少每三年开展一次行政复议决

定履行情况专项检查，对履行不力的，督促其整改，并予以通

报。

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履行行政复议决

定的考核，将行政复议决定履行情况纳入依法行政考核指标体

系。

第十八条 被申请人不履行或者无正当理由拖延履行行政

复议决定的，上级行政机关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，要

求其限期履行。

第十九条 被申请人不履行、无正当理由拖延履行行政复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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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定，或者经责令履行仍拒不履行的，行政复议机构可以将有

关人员违法的事实材料移交监察机关或者其他有关机关处理。

第二十条 行政复议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行政复议决

定监督工作中，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，依法给予

处分；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监察机关处理。

第二十一条 行政复议调解书的履行和行政复议意见书、行

政复议监督决定书的执行，以及行政复议机关对有关文书履行

和执行情况的监督，参照本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2022年10月1日起施行。


